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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有如下特点：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原有的监护侵权责任（针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暂时丧
失意识或者失去控制的情形下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以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物
或者精神药品导致自己暂时丧失意识或者失去控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2）扩大了适用特殊规定的责任主体的范围。
在《民法通则》中，仅规定了职务侵权责任和监护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各种原因导致暂时丧失意
识或失去控制而致人损害责任；用人单位责任、劳务派遣单位责任；劳务关系中当事人致人损害责任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特定场所经营管理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责任；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害或致害他人，
上述机构承担的侵权责任。
（3）特殊规定中所涉主体责任多为替代责任。
在侵权法理论上，替代责任是指为他人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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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和立法
精神，由从事民商法专业研究的专家、教授及业内律师共同编写了本书。
     本书包括“案件事实”、“分析解说”“法律要旨”和“关联法条”四部分。
具体章节为：第一章监护人的责任；第二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者失去控制后的责任；
第三章用人单位的责任；第四章劳务派遣关系中的侵权责任；第五章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第
六章网络侵权责任；第七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第八章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
侵权责任；第九章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补充赔偿责任。
     本书以案释法，通俗易懂，内容设置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是广大法律
工作者实用的法律工具，是各级行政机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的培训读本，是人民群众维权的有效法律武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师生的教学和研
究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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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监护人的责任    一、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由谁承担责任？
    二、未征得监护人同意指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开车造成损害由谁承担责任？
    三、如何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监护人？
    四、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五、未成年人实施共同危险行为应如何承担责任？
第二章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者失去控制后的责任    一、在易发病期间骑车买粮突发癫痫
病撞伤他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梦游时致人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三、醉酒驾车致人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章  用人单位的责任    一、由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自身的过错致人伤亡的，用人单位需要承担责任
吗？
    二、在处理用人单位承担侵权的案件中，怎样理解“执行工作任务”？
    三、用人单位的临时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他人损害，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替代责任吗？
    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赔偿案适用国家赔偿法还是侵权责任法？
第四章  劳务派遣关系中的侵权责任    一、劳务派遣中派遣劳动者因公致人损害，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该怎样承担责任？
    二、劳务派遣中的补充责任具有什么含义？
第五章  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    一、本案该适用哪一条法律规定？
    二、保姆劳务过程中致第三人受伤，责任由谁承担？
    三、无偿帮工因劳务受损，责任由谁承担？
第六章  网络侵权责任    一、消费者在个人主页上批评产品质量是否侵害商家名誉权？
    二、如何认识“网络暴力”对于隐私权的侵害？
    三、注册与商标相似的域名是否侵害商标权？
    四、搜索引擎提供链接的行为是否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五、盗窃虚拟财产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章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滑雪场对于游客滑雪时摔倒致死承担怎样的责任？
    二、顾客不顾商场警示标语攀越扶梯产生的损害责任由谁承担？
    三、宾馆对于发生在客房内的第三入侵权是否承担责任？
    四、餐厅是否要对不可防范的爆炸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章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老师的陪同下在校内娱
乐场所进行玩耍而遭受人身损害，学校应否承担责任？
    二、学生在学校组织的空腹长跑过程中突发疾病成为植物人，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三、学生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中受到损害，学校及教师应如何承担责任？
第九章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里因玩闹造成
他人损害，学校及其监护人应如何承担责任？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下校车后横穿马路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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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劳务派遣关系中被派遣劳动者职务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此条规定的是一种双重责任，即用工单位对派遣劳动者承担的无过错责任，而派遣单位则承担的是
一种过错责任，即在派遣单位对派遣劳动者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过错时，承担过错范围内的补充责任
。
所谓“有范围的”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受用工单位赔偿责任范围的限制，在用工单位无力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时，派遣单位才在受害人未受补偿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二是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要受自
己过错程度的限制。
它只在自身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未受补偿的范围超过与自身过错相对应的责任范围，派
遣单位也不予赔偿。
由此可见，《侵权责任法》对劳务派遣关系中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采取二元制：用工单位承担无过错
责任，派遣单位承担过错责任。
对于立法的这种规定，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
与被派遣劳动者形成的关系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的关系，因而在工作人员的职
务侵权方面均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l款的规定。
而依据此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因而，他们之间应当形成一种连带赔偿责任。
无论是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都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二者不应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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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例解与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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